
敖党发〔2024〕4号

敖勒召其镇党委 镇人民政府关于在 2024年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开展评选

表彰活动的通知

各嘎查村、社区，镇直各部门：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

二十大精神及中国妇女十三大精神，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

用，进一步弘扬社会新风尚，以家风文明促社会文明。深度挖掘

扩大先进典型的引领示范作用，集中展示新时期女性的奉献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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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高尚品质和骄人成就，用榜样的力量团结凝聚广大妇女，

在美好敖镇建设的新征程上建新功、立新业。经研究，决定开展

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评选表彰活动，具体事宜安排如下：

一、推荐评选时间：2024年 2月 23日至 3月 6日

二、推荐评选数量及条件

通过选树先进、宣传典型，引导和激励更多的女性立足岗位，

锐意进取，展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巾帼风采，表彰

奖励一批巾帼志愿服务队、巾帼先进集体、优秀妇女工作者、最

美巾帼奋斗者、最美巾帼志愿者、美丽庭院、最美家庭先进典型。

（一）巾帼志愿服务队、巾帼先进集体

1.巾帼志愿服务队（2个）

评选条件：一是女性占团队成员人数的 60%以上。争创团队

负责人中至少有一名女性；二是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

主义精神和高尚的职业道德、良好的精神风貌；三是爱岗敬业、

艰苦奋斗、锐意改革、开拓创新，在本职工作中创造出一流业绩，

为我镇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2.巾帼先进集体（6个）

评选条件：一是以女性为主体的单位或组织,女员工占该单

位员工总数的 60%以上；二是具有“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时代精神，坚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品德高尚，无

私奉献；三是团结协作、爱岗敬业、无私奉献、锐意进取，在本

地区、本行业和领域中业绩突出，有广泛社会影响和示范引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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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特别是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乡村振兴，统筹推进民

族团结中主动作为，为全面开启敖勒召其镇新征程作出突出贡

献。

（二）“优秀妇女工作者”“最美巾帼奋斗者”“最美巾帼

志愿者”

1.最美巾帼奋斗者（5名）

评选条件：一是全镇在职女职工；二是政治坚定，拥护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积极践行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三是爱岗

敬业。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服务意识，重视理论和专业知识学习，

在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方面成绩明显，能够在完成

部门中心工作中起模范带头作用。

2.优秀妇女工作者（6名）

评选条件：一是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具

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和文化素质。热爱妇女工作，事业心、责任感

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政治上、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二是密切联系妇女群众，有良好的工作作风和奋发向上的精神状

态，积极反映妇女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切实维护妇女儿童

合法权益，努力为妇女儿童办实事、办好事，真心实意为妇女群

众服务；三是作风正派，遵纪守法，廉洁奉公，在各项工作中起

模范带头作用，在妇女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

3.最美巾帼志愿者（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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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条件：一是热爱公益事业，不怕困难，甘于奉献，在所

从事的志愿服务领域取得显著成效，并产生良好社会反响；二是

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精神风貌好人高尚的道德情操，积极参与

各项志愿服务活动，身体力行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在志愿服务过

程中表现较强的能力；三是积极参与扶贫济困等社会公益和志愿

服务活动，受到公众一致好评，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

（三）“最美家庭”“美丽庭院”

1.最美家庭共（11户）

评选条件：家庭成员能够很好的传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具

有良好的家风家训，践行“孝老爱亲、夫妻和睦、邻里互助、勤

劳致富、情系国防、热心公益”的家庭美德，夫妻关系和谐、婆

媳关系融洽，在居民中具有较好的口碑，对和谐社会作出贡献并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起到表率作用的农牧民家庭。

2.美丽庭院（9户）

评选条件：符合“四清”“六净”标准，即清垃圾、清杂物、清

残垣断壁、清庭院；衣物净、居室净、厨房净、院落净、厕所净、

圈舍净。

三、评选程序

本次评选活动分推荐申报、评审公示、宣传表彰三个步骤进

行。

（一）推荐申报阶段（2024年 2月 23日—2月 27日）

符合条件的候选人和候选集体可通过自荐和单位推荐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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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行报名，并将推荐表一式两份，A4纸双面打印加盖公章后，

报送至镇 207办公室（联系人：尉慧 15804773034）,申报起止时

间为 2024年 2月 23日至 2月 27日。

（二）评审公示阶段（2024年 3月 1日—3月 6日）

镇党委将对所有推荐人选和集体的材料进行审核，材料不全

或不符合要求的，不具备参选资格。在审核推报材料的基础上，

根据人选和集体的事迹情况，考虑区域、界别、行业分布等因素，

向社会公布候选人、候选集体和候选家庭名单，同时征询群众意

见，结合综合事迹材料和群众意见，确定敖镇各项目评选结果。

（三）宣传表彰阶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期间）

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期间向社会公布评选结果并进行

表彰，同时利用网络、手机等媒体，大力宣传获奖集体、个人和

家庭的典型事迹、人格魅力与精神风貌，营造人人向善、户户向

上的良好氛围。

四、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提高认识。各嘎查村社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

此次评选表彰活动，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坚持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认真挖掘身边的典型，择优推荐候选人和候选集体，实

事求是地做好评选和申报工作。

2.突出争创，注重实效。要严格把好“推荐关”，认真评选、

审核，真正把符合条件的人选推选出来，着力考虑基层一线的占

比，切实起到鞭策后进、激励先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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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挖掘典型、大力宣传。推动家庭美德、社会公德建设，努

力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同时，利用各类宣传载体，大力宣传典

型事迹，努力扩大活动影响力，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参与的

浓厚氛围。

附件：1.敖勒召其镇“巾帼先进集体”评选推荐表

2.敖勒召其镇“巾帼志愿服务队”评选推荐表

3.敖勒召其镇“优秀妇女工作者”评选推荐表

4.敖勒召其镇“最美巾帼奋斗者”评选推荐表

5.敖勒召其镇“最美巾帼志愿者”评选推荐表

6.敖勒召其镇“最美家庭”评选推荐表

7.敖勒召其镇“美丽庭院”评选推荐表

中共敖勒召其镇委员会 敖勒召其镇人民政府

2024年 2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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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敖勒召其镇“巾帼先进集体”评选推荐表
集体名称 成立时间

成员人数 女性人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主

要

事

迹

（500 字）

所在单位

党组织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审核单位

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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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敖勒召其镇“巾帼志愿服务队”评选推荐表
集体名称 成立时间

成员人数 女性人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主

要

事

迹

（500 字）

所在单位

党组织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审核单位

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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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敖勒召其镇“优秀妇女工作者”评选推荐表
姓 名 性 别

（照片）出生年月 民 族

籍 贯 文化程度

手机号码 工作单位

获奖

情况

主

要

事

迹

（500 字）

所在单位

（嘎查村、

社区）党组

织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审核单位

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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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敖勒召其镇“最美巾帼奋斗者”评选推荐表
姓 名 性 别

（照片）出生年月 民 族

籍 贯 文化程度

手机号码 工作单位

获奖

情况

主

要

事

迹

（500 字）

所在单位

（嘎查村、

社区）党组

织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审核单位

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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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敖勒召其镇“最美巾帼志愿者”评选推荐表
姓 名 性 别

（照片）出生年月 民 族

籍 贯 文化程度

手机号码 工作单位

获奖

情况

主

要

事

迹

（500 字）

所在单位

（嘎查村、

社区）党组

织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审核单位

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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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敖勒召其镇“美丽庭院”评选推荐表
姓 名 性别 民族 文化程度

家庭地址

邮政编码 家庭人口 手机

工作单位及职务

美丽

庭院

开展

情况

（500字）

（附院落、房屋内外人居环境照 3张）

所在单

位（嘎查

村、社区）

党组

织意见

推荐单位意见（签章）

年 月 日

审核单位意见（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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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敖勒召其镇“最美家庭”评选推荐表

姓 名 性别 民族 文化程度

家庭地址

邮政编码 家庭电话 手机

工作单位及职务

家庭成员（人） 最美家庭类别

家庭

成员

基本

情况

姓 名 称谓 年龄 单 位 职 务

主要

事迹

简介

（500字）

（主要事迹及家庭人居环境照和家庭生活照各 3张，1张家庭成员合照）

所在单

位（嘎查

村、社区）

党组

织意见

推荐单位意见（签章）

年 月 日

审核单位意见（签章）

年 月 日
最美家庭类别：孝老爱亲、夫妻和睦、邻里互助、勤劳致富、情系国防、热心公益



敖勒召其镇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4年 2月 23日印发


